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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 

的实践与思考 

李泽利 

江苏省连云港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文件规划土地“三权分置”路线图,以“集体所有、家庭承包、

多元经营”为内核的新型农地制度呼之欲出。作为农业大市,连云港市正加快集体土地“三权分置”进程,迎接农村

经济发展又一个春天。 

条件分析 

土地总量较大提供了基础条件。据统计,连云港市现有土地总面积 1142.29 万亩,农用地 773.51 万亩,其中农村集体所有农

用地 497.41 万亩,包括耕地 416.52 万亩、园地 15.27 万亩、林地 15.05 万亩、草地 0.33 万亩、水面 20.01 万亩、其他 30.23

万亩。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全市86.16万户农民承包了381.71 万亩耕地。这些土地是“三权分置”值得信赖的权属来源。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基本完成提供了前提条件。连云港市从试点到全面推开,经过 7 年努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基本完成。全市 1383 个村、78.74 万农户参与了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按实测面积确权达到 427.89 万亩,占全市农民集体

所有农地 86.02%,较二轮土地承包面积多出 46.18 万亩,62.77 万农户已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全市农民承包地在总体上实

现承包面积、承包合同、经营权登记簿、经营权证书“四相符”和承包地地块、面积、证书、合同“四到户”。 

农村劳力批量输出提供了现实条件。全市农村劳动力 181.53 万人,其中,外出务工劳动力 108.19 万人,包括常年外出务工

89.24 万人、季节性外出务工 18.94万人。外出务工劳动力分布在省外 21.65 万人、县外省内39.07万人、乡外县内 28.51万人。

这些外出务工劳动力客观上让渡农村就业岗位,使土地“三权分置”成为可能,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空间。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连云港市从 2012 年开始,以县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为重点、乡镇产权交易服务中

心为补充,按照统一交易规则、统一鉴证文书、统一服务标准、统一交易监管、统一信息分布“五统一”运作模式,建成覆盖全

市农村的两级交易市场,其中,县级农村产权交易所 5个、镇级产权交易服务中心 72个,交易场所面积 9279 平方米,从业人员197

名,村级联络员 1575 人,总投入 1964.48 万元。全市累计交易额已达 12.93 亿元,其中今年 1-8 月份产权交易额 7.49 亿元,占累

计成交总数的 57.93%,经过市场交易的农村产权溢价率达到 16.1%。产权交易市场为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股份、

股份市场化提供了快捷通道,加快了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组合、配置。 

农业经营主体多元提供了必要条件。专业大户茁壮成长。全市各类种养大户达 2.4 万户,其中种粮大户1.63万户,园艺种植

大户 0.17万户,畜禽养殖大户 0.27 万户,水产养殖大户 0.33 万户,专业大户经营土地面积 106万亩。农民合作社不断完善。2016

年,全市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 209家,总数达 5977 家,其中,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232家,经营土地面积49万亩。家庭农场健康发

展。目前,全市共有家庭农场 2125 家,经营土地面积 52.32 万亩。其中,市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75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力

不断增强。全市共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60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2家,省级龙头企业 48家,市级龙头企业 180 家,土地经营



 

 2 

面积 68.85 万亩。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行使土地经营权的骨干力量。 

现实挑战 

确权覆盖率低。从土地用途看,全市 497.41 万亩农民集体土地,只有农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基本到位。但是,作为法定代

表人的村委会却没有领到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从土地所有制结构看,以村为单位农民集体土地在“大包干”前被平调到乡

镇的土地至今土地权属关系不清,影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 

产权交易乏力。连云港市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的启动走在全省前面,但今年开始退位。按照成交金额排序,连云港市位居

全省第七名,东海县也由全省县级第一变成第五。在全省17个“零交易”县、区和后 20名县区排序中连云港榜上无名,但是,在

全省 258 个“零交易”乡镇中,却有 5 个乡镇被录入其中。从产权交易数量看,全市 4 年产权交易累计成交项目数 2705 个,交易

额 12.93亿元,年平均仅成交 676.25笔、成交额3.23 亿元,满足不了连云港农业大市的发展需求。 

经营面临难题。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主要难题包括融资贷款难、土地流转难、项目争取难、服务保障难、建设用

地申请难等。 

实现方式 

以处理好人地关系为聚焦点,坚守土地“三权分置”关键。连云港市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 89.24 万人,仅占全市农业人口的

23.68%。全市 500 万亩农民集体土地承担着 55.25 万个纯农户和 273.59 万纯农业人口基本生活保障。以家庭农场为例,按照家

庭农场经营面积 300 亩计算,连云港市 500 万亩农民集体土地仅能建设约 1.66 万个家庭农场;按照一个劳动力经营 50 亩土地计

算,约需10万个劳动力。从理论上讲,这样布局意味着约 51.08 万个农户和 103.95万个劳动力要寻找新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

这种状况说明绝大多数农民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土地集体所有,离不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离不开土地提供最可靠的政治和经济

保障。土地“三权分置”是一个系统工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特别是与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输出程度直接关联。因

此,在推进土地“三权分置”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这一关键,巩固农民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基础,把握农民与土

地之间关系这一改革主线,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统筹兼顾,精准实施,不能一哄而起,顾此失彼,得不偿失,欲速不达。 

以农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全覆盖为切入点,筑牢土地“三权分置”基石。一是农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全覆盖。国土部门从

2013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对以村民委员会为单位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确权登记颁证。要以“确权无盲区、登记零差错、颁

证全覆盖”为标准组织“回头看”,进一步明晰以村或以乡镇为单位农民集体土地权属关系。由农经部门牵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基本完成。到目前为止,全市确权面积达到了 355.06 万亩,占二轮承包地 93.02%,88.53%农户领到

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二是土地权属管理信息化。在完成农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全覆盖的基础上,以县区为单位建立农民

集体土地权属数据库,整合现有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农村产权交易、农村集体资产等信息管理资源,在全市统一建立农村土地监

督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县、镇三级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三是创新土地效益分配机制。截止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土地流转面

积达到 255.76 万亩,分别占农民集体土地和二轮土地承包面积 51.42%和 67%。客观分析,土地流转经营质量不高,土地收益分配

方式单一,下步工作重点就是引导农民以签订合同为基本方式,通过土地入股、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方式放活经营权,通过

“保底递增”“保底分红”和入股分红等多种分配方式,使农民成为土地“三权分置”的决策者、经营者和收益者。 

以发挥农村产权交易功能为着力点,拓宽土地“三权分置”通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连云港市必须全面提

升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水平和运行质量。首先,拓展交易范围。在法律法规框架内,积极探索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

房屋所有权、农村闲置宅基地使用权等其他产权的交易活动,进一步激活农村资本市场。其次,完善交易制度。针对不同交易品

种,在市场运行、服务规范、中介行为、纠纷调处、收费标准等方面进一步细化。不断完善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服务、农村产权抵

押担保、产权交易风险保障等措施,以保障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强化保障力度。在机构编制、人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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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经费上给予保障,确保农村产权交易体系正常运行。引导中介服务机构为各类农村产权交易提供法律咨询、产权评估、融资

担保、交易、公证等配套服务。同时,通过加强培训,提高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培养一支业务能力过硬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队伍,

逐步提高农村产权交易专业化水平。 

以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突破点,垒起土地“三权分置”高地。为土地经营权找到“好婆家”,推进土地“三权分置”,一

靠城乡一体化引领农村土地经营权运营方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布局上,让土地流向经济成长空间较大、生产要素相对集中活跃

的区域;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控制上,坚持土地流转规模适度。在土地流转客体上,流向信用等级高、经营能力强、发展前景好

的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和农业企业等。二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经营引领农业转型升级。创建家

庭农场合作示范区是连云港市今年推进土地“三权分置”的一个骨干工程,在年初作为考核目标写入了县区年度目标责任状。按

照生产实施标准化、信息分享均等化、安全控制绿色化、品牌打造区域化、产品营销网络化“五化”创建标准,全市分层级创建

100 个家庭农场合作示范区,经营总面积将达到10万亩左右。其中,市、县级各 5个,乡镇级 90个,三个层级的家庭农场示范区连

片规模分别为 3000 亩、2000 亩和 1000 亩。今年以来,各县区以“一个联盟四中心”模式,组建家庭农场合作联盟和农机服务中

心、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产品检测中心、粮食烘干中心。鼓励实力强、势头好、潜力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家庭农场

+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方式,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群发展。三靠规

范管理引领土地经营权健康运行。完善资格审查制度。对土地经营权流入方的主体资质、资金实力、农业经营能力、经营项目、

土地用途、风险防范,以及是否符合当地产业布局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等事项进行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完善上限控制制度。综

合考虑辖区人均耕地状况、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等因

素,确定经营面积;完善分级备案制度。以乡镇、县区为主建立土地流转分级备案制度,完善诚信管理制度,把土地经营权流转双

方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纳入信息管理系统,开发网上诚信查询预警功能,启动联合惩戒机制,及时将无诚信经营者列入

“黑名单”,阻止经营者违规行为。通过规范化管理,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集聚区成为引领农业现代化的“高地”和“标

杆”。 

以政策保障体系为支撑点,厚植土地“三权分置”优势。一是资金扶持倾斜。设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专项资金,通过财

政贴息、补助、奖励等形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兴建生产服务设施、建设原料生产基地、扩大生产规模、推进技术改造升级、

建立科技研发机构、打造品牌等。二是支农项目倾斜。鼓励新型经营主体承担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

农技推广等涉农项目。整合各类支农项目,优先扶持农村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三

是用地政策倾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生产、经营需要兴建的简易仓(机)库、生产管理用房、晒场等农业生产配套设施用地,

按政策规定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农产品仓储、加工、包装等永久性基础设施。四是税收政策倾斜。对

从事农产品初加工的所得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从事农业机耕、机插、机收、排灌、病虫害防治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牲

畜、家禽、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所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对整车合法运输鲜活

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五是农业保险政策倾斜。完善农业保险,开展生猪、蔬菜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逐步建立满足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风险分散保障机制。 


